
项目业主采购需求书

1. 项目名称：2026年勒流街道敬老院个人照顾需要评估项目

2. 项目业主情况：勒流街道敬老院

3. 中介服务名称：甲方委托乙方在充分了解佛山市顺德区养老服务相关政

策的基础上，按照《老年人能力评估规范》（GB_T_42195-2022），对顺德区勒流

街道敬老院长者开展 2026年度评估工作及日常评估工作，预计评估 280人次，

并为上述各评估工作出具评估报告。

4. 对中介服务机构的资质要求：

在顺德区民政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备案登记的社会组织；且近 3年内未有

违反社会组织法或被查罚的机构。服务机构需要至少 2名持有老年人能力评估师

职业技能证的人员，且具备曾开展老年人能力评估项目工作经验。

5. 服务内容和服务要求：按照《老年人能力评估规范》（GB_T_42195-2022）
评估工具进行评估，包括长者的老年人能力状况及照顾风险评估，通过询问长者、

查阅长者个人资料、测量相关指标等方式开展；

6. 合同履行地点和方式：勒流敬老院内开展，2026 年 1 月 1 日—12 月 31
日。

7. 公开选取方式和计价标准：公开选取方式：方案择优选取。

8. 服务时间：

2026年 1月 1日—12月 31日。

9. 验收：服务完成后验收，7 月 31日第一次，12 月 31日第二次。乙方提

交的评估报告存在缺陷，不符合有关编制要求不能通过审核的，应负责修订调整

直至符合要求。

10. 结算方式：分期支付，第一期款项支付：

2026年 7 月 30 日前，甲方依据乙方 2026 年 1 月 1日至 6 月 30 日实

际评估人次进行结算，乙方提交结算说明书与评估交收名单作为结算依据，经甲、

乙双方确认后，乙方提交合法正规发票给甲方。甲方收到发票后于次月向乙方支

付第一期项目费用。

第二期款项支付：

2026 年 1 月 30 日前，甲方依据乙方 2026 年 7 月至 12 月实际评估人

次结算进行结算，乙方提交结算说明书与评估交收名单作为结算依据，经甲、乙



双方确认后，乙方提交合法正规发票给甲方。甲方收到发票后于次月向乙方支付

剩余费用。

11. 违约责任：

1）.乙方提交的相关资料（报告、评估报告）未达到甲方要求，在限定时间

内经整改仍不合格的，甲方有权扣减乙方 10%的服务费。

2.若乙方擅自将本合同项下委托事项转委托予第三方，则甲方有权解除合同

并无须向乙方支付服务费，并取消乙方委托资格，乙方已收取的服务费应向

甲方退回。

3.合同执行期间，由于乙方原因造成进度延误超过十五个工作日的，甲方有

权扣减该合同总额的 5%作为违约金；延误超过三十日的，甲方有权解除本

合同，乙方应按本合同总额的 15%向甲方支付违约金，另外造成甲方损失的

由乙方予以赔偿。

4.本合同项下因乙方的违约产生的损失及违约金，经乙方核实并书面确认后

可在甲方应付乙方的款项中予以抵扣。

5.乙方在合同履行期间，除法律另行规定外，未经甲方书面同意，将项目内

部资料外泄，按本协议第四条第（二）款约定承担责任；因泄密在社会上造

成恶劣影响及严重后果的，甲方有权终止及解除本合同，造成损失的，由乙

方承担赔偿责任。

6.若因甲方原因或不可抗力、政策原因等非乙方因素使乙方不能在合同规定

的期限内完成评估工作的，工作时间顺延，乙方不承担违约责任；因甲方原

因造成乙方损失的，甲方应在损失范围内弥补乙方的损失。

7.任何一方违约的，违约方需要承担守约方为实现债权所支付的费用，包括

但不限于（律师费、诉讼费、财产保全费、评估费、鉴定费，交通费，误工

费、提出财产保全保险公司收取的保险费等）。

12. 解决争议方式：

本合同执行过程中发生的任何争议，由甲、乙双方协商解决。协商不成，可

向顺德区人民法院起诉。


